
招标评标结果公示

招标编号：SZZX-202512QT-616001001

一、招标概况

<咸宁向阳湖国家湿地公园湿地保护与恢复项目（二期）>于 <2025年12月06日
>在咸宁市招投标交易平台发布招标公告， <2025年12月29日>在 <咸宁市公共资源交
易中心> <A410不见面开标室二>开标，并于 <2025年12月29日>完成评标工作。根据
评标委员会提交的评标报告， <咸宁市咸安区桂裕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>已经确认
评标结果，现进行评标结果公示。

二、评标结果

名次 第1名 第1名 第1名

中标候选
人名称

<【联合体】咸宁联合市政
工程有限公司、咸宁天立

路桥有限公司>
<湖北恒畅路桥有限公司>

<湖北清源建工集团
有限公司>

投标报价
（元）

<37291414.8100> <37611334.3600> <37482683.2400>

质量（如
有）

<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
工验收规范和标准（也称
合格）、施工图纸及发包
人相关要求。 关于质量目
标的详细说明见第五章
“发包人要求”。>

<符合现行国家有关工程施
工验收规范和标准（也称
合格）、施工图纸及发包
人相关要求。关于质量目
标的详细说明满足第五章

“发包人要求”。>

<符合现行国家有关
工程施工验收规范
和标准（也称合格
）、施工图纸及发
包人相关要求>

工期（日
历天、交
货期、服
务期）

<365日历天> <365日历天> <365日历天>

项
目
负
责
人
（
如
有
）

姓
名

<王杰> <袁宇飞> <杨永坊>

证
书
名
称

<市政公用工程专业一级注
册建造师>

<市政公用工程一级注册建
造师>

<市政一级注册建造
师>

证
书
编
号

<鄂1362018202100007> <鄂1422017201901265>
<鄂

1422012201211025>



三、公示时间

公示期为 <2025年12月30日>至 <2026年01月04日>（北京时间）

四、异议与投诉

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有异议的，应在评标结果公示期内以书面
形式向招标人提出，招标人将自收到异议之日起3日内作出书面答复。作出答复前
，将暂停招标投标活动。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招标人答复仍持有异议的
，应当在收到答复之日起10日内持招标人的答复及投诉书，向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
。

五、联系方式

1、招标人:<咸宁市咸安区桂裕资源循环科技有限公司>

地址:<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永安街道东门社区双峰路9号>

联系人:<余彦星>

电话:<18871512960>

2、代理机构:<众合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>

地址:<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沣路长安国际企业总部A区8号一层东区HF-X113室>

联系人:<陈霞>

电话:<18727781651>

3、行政监督部门:<咸宁市咸安区林业局>

地址:<湖北省咸宁市咸安区长安大道103号>

联系人:</>

电话（传真）:<0715-8322149>

招标人/招标代理机构： <众合国际项目管理有限公司>

<2025>年<12>月<30>日


